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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用爆炸物品生产、销售企业重大事故隐患

判定要求

一、项目信息

中文名称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、销售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要求

英文名称
Requirements for determining major accident potentials in civil

explosive products production and sales enterprises

标准类别
■安全 卫生 环保 基础

方法 管理 产品 其他

制定/修订 ■制定 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 /

ICS 71.100.30 CCS G 89

技术归口单位

（或技术委员会）
工业和信息化部

起草单位
安徽理工大学、河南省永联民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兵器工业

标准化研究所、北京安联国科科技咨询有限公司等

项目周期 6个月 12个月 16个月 ■18个月 22个月

是否同步制定外文版 是 ■否

二、目的、意义

目的、意义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制定

本标准旨在为民用爆炸物品行业提供统一、权威的重大事故隐患判

定依据。通过明确具体情形，将法律原则转化为可执行的技术规范，

提升监管精准性，强化源头风险防控，系统防范重特大事故，完善

民爆行业全链条安全标准体系。

三、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

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

本标准适用于民用爆炸物品生产、销售企业的重大事故隐患判

定，涵盖产品生产、销售过程。技术内容明确列出 17类重大隐患情

形，包括证照资质、人员配备、“四超”行为、安全距离、工艺设

备、储存管理、双重预防机制等关键环节的底线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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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外情况简要说明

国内与《民用爆炸物品生产、销售企业安全管理规程》等强制

性标准及多项推荐性标准紧密衔接，具备扎实实践基础。国际上，

经调研尚无完全对应标准，本标准基于中国民爆行业实践独立制定，

其风险预控理念与国际安全理念一致，未直接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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